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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學生將不予補助超收學生學費及取消相關計畫型補助經費

，包含高中優質化、均質化、國際教育活動經費等，議處範

圍明顯過當，建請教育部相關議處應重新檢討，以保障學生

受教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對於教育部 99 年 1 月 7 日所發公文指稱，私立學校如有超收學生時，將扣減招生班數及私

校獎補助經費，相關政策規定於私立學校法第 55 條已有明定。 

二、但 101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所發公文指出，私立學校如果超收學生，新增規定不

予補助超收學生學費，對於受教學生權益恐受損，且要學校自行處理。 

三、甚至更不合理之處在於要停止超收學生之學校已申請核准之計畫型補助經費，包含高中優

質化、均質化、國際教育活動經費等，明顯擴大解釋先前貴部規定，而且在學校已完成招

生手續之後做此函示，明顯有需要檢討之處。 

四、針對超收學生之規定，教育部如要加重處罰之規定，應先於招生前公告，以讓各校在面臨

超收壓力時能有所取捨，以有效保障各校學生的權益。 

（三八一）本院楊委員曜，針對經濟部幕僚人員處理日常公務，經常未

依內部作業規定之流程，逕自轉交民間單位代為處理，不但

違背公務員服務法所賦予之職責，更可能造成公務上機密之

洩漏，已嚴重影響機關運作之安全，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

詢。 
 

說明： 

一、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七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

諉，或無故稽延。」然經濟部部分幕僚人員，長期將上級交待之日常行政公務，逕自委派

民間單位「代為」處理，視機關內部作業流程為無物，且完全無視公務員法所賦予公務員

之職責，更可能造成敏感性，甚至機密性文件之外洩之虞。 

二、以經濟部商業司十一科為例，該科長期與多間民間研究單位存在政策研究案件委託關係，

惟該科承辦科長及承辦人員無視依法行政之公務員作為義務，無限上綱案件委辦之關係，

經常性將原屬於該管人員日常行政工作性質之公務事項，透過政策交辦之名義，逕自委由

前揭民間單位「協助處理」，實則構成公務員執行職務上之推諉規避。 

三、此外，即使未經列管為機密等級，公務機關之事務多數皆具政治敏感性，應極力避免未經

適當授權之外部人員接觸甚至處理相關資訊，更何況不具公務身分之民間單位人員，更無

輕易接觸並處理公部門機關內部事務之合法理由。因此，經濟部相關人員之做法，已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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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該機關內部事務及資訊安全維護之漏洞及威脅。 

四、綜上所述，行政院應重視此一問題之嚴重性，立即責成所屬部會調查其單位人員執行公務

上是否存在相關事實，並要求各單位確時杜絕類似狀況繼續發生。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三八二）本院蔡委員正元，針對行政院就台北市政府因積欠勞健保費

用查封之 76 筆土地，應立即解除，特向行政院緊急質詢。 
 

說明： 

一、台北市政府積欠中央勞健保費用為中央立法不周所致，台北市政府已依 5 年還款計畫還款

，至今已還款逾 440 億元。 

二、然中央仍以台北市政府積欠勞健保費為由，查封台北市 76 筆土地，面積達 7 萬 7 千多平方

公尺，其中多筆土地在精華地段，影響台北市政府資產活化運用甚鉅，於情於理，皆有不

合。 

三、中央與地方政府本為一體，應提升互信，不宜相互對抗，行政院應立即撤銷對台北市查封

的 76 筆土地，以利台北市政府籌錢還款，結束爭議。 

四、請行政院即行納辦，並惠復。 

（三八三）本院何委員欣純，針對五歲免學費補助款在幼照法上路後，

補助款需由通過評鑑之幼兒園代為申請轉撥，原本該全民受

惠的政策，卻因為補助款綁評鑑機制，結果變成非全民受惠

的事實。這不僅剝奪了全民直接接受幼兒補助款的權益，也

介入了家長的教育自由選擇權，故建請比照現行社會福利補

助的方式直接補助給家長，避免家長權益受損與幼兒園的資

源耗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五歲免學費補助款在幼照法上路後，按就學補助辦法規定，補助款需由通過評鑑之幼

兒園代為申請轉撥，原本該全民受惠的政策，卻因為補助款綁評鑑機制，變成政府一罪雙

罰合格教育機構的同時，間接篩選了本應當獲得福利的幼生家長，結果變成非全民受惠的

事實。這不僅剝奪了全民直接接受幼兒補助款的權益，也介入了家長的教育自由選擇權，

故建請比照現行社會福利補助的方式直接補助給家長，避免家長權益受損與幼兒園的資源

耗費。 


